
受理申請日期：自民國115年4月20日上午9時（星期一）至115年5月4日下午5時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止（以郵戳為憑） 

樟新水岸等15處社會住宅及北安都更分回戶等4處幸福住宅 

零星空戶暨候補戶名單建置招租申請書封套 
 

 

申請人姓名： 
地址： 

電話： 
 

 

 

應
備
文
件
檢
覈
表 

□ 1. 申請書 

注
意
事
項 

1. 將左列各件請依編號順序，由上而下整理齊 

全，以迴紋針或訂書機於右上角裝訂，請勿摺

疊，應平放裝入此專用信封內。 

2. 本封袋請以掛號郵件投遞，為求公平及避免爭

議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案件不予受理。 

□ 2. 全戶戶籍謄本或電子謄本（申請日前一年內）或戶口名簿影本 

□ 3. 家庭成員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（申請日前一個月內） 

□ 4. 家庭成員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（申請日前一年內） 

□ 5. 切結書 

□ 6. 符合相關資料之證明文件 

掛號郵資 

足 貼 

掛 號 

啟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 

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84巷50號1樓 110041 

 


